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

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

章程》等有关文件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本着审慎负责的态

度，就有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 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独立意见 

1.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利润分配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相关要求，

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2.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充分体现公

司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3.同意《关于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缩短 2021-2023 年度利

润分配周期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已经向本人提交了有关本次议案的相关资料，本人经

过仔细审阅并就有关情况向公司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 

基于本人的独立判断，现就此项关联交易议案发表如下意见： 

1.同意此项议案。 

2.此项议案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最大利益。 

3.公司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4.本公司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措施合法、有效。 

三、关于《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1.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公司已按

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

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不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也未



 

发生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2.同意《关于<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四、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1.公司 2020 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确定是依据公司的

实际经营情况结合公司所处行业的薪酬水平制定的，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薪酬发放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2.同意《2020 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执行情况报

告》，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为 2021 年度独立会计师及

内控审计师的独立意见 

1.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安永”）

具备相应的执业资质，在为公司提供 2020 年度会计报表及内部控制

审计服务工作中，能够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坚持以公

允、真实的态度进行独立审计，很好地履行了其与公司签订的业务约

定书所规定的责任与义务。 

2.本次续聘安永为公司 2021 年度独立会计师及内控审计师符合

相关法律规定和审议程序，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况。 

3.同意《关于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为 2021 年度独立会计

师及内控审计师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独立意见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审议、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审阅董事候选人的个人履历及

相关资料，我们认为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

件，具备担任相应职务的资格和能力。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

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

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

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  

2.同意邹继新、侯安贵、盛更红、姚林龙、周学东、罗建川为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张克华、陆雄文、谢荣、白彦春、

田雍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 



 

七、关于委托理财事项的独立意见 

1.我们对公司开展委托理财的事项进行了审慎审核，认为公司使

用闲置的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总体风险可控，有利于合理提高公

司存量资金收益，不影响公司的日常经营运作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开

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2.同意公司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开展委托理财业务。 

八、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独立意见 

1.本次副总经理候选人的提名、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审阅副总经理候选人的个人履历及相关资料，

我们认为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具备担任

相应职务的资格和能力。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

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任何

处罚和惩戒。  

2.同意聘任傅建国先生、胡宏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本页无正文，为《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

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的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署： 

 

张克华   陆雄文  

     

谢  荣   白彦春  

     

田  雍     

 

 

 

 

2021年 4月 25日 


